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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22-049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公司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

计划自2022年3月8日起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

000万元；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2022年9月7日，宇通集团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1,139.82万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51%，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0,099.05万元，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的下限。 本次增

持计划期限届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2年9月7日，公司接到宇通集团《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主体为宇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

2、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宇通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10,742,315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40.25%。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宇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22年3月8日起6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 详见公

司于2022年3月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2年3月8日至2022年9月7日，宇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本公司股份1,139.82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1%， 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0,099.05万

元，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的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届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增持的具体情况如

下：

1、累计增持情况

增持主体 日期

增持股数

（万股）

占已发行股份总数

（%）

增持金额

（万元）

宇通集团

2022年3月8日 222.68 0.098 1,986.68

2022年3月9日 454.45 0.201 4,012.81

2022年3月10日 331.60 0.147 2,951.59

2022年3月11日 131.09 0.058 1,147.97

合计 1,139.82 0.51 10,099.05

2、增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增持主体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总股本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总股本

（股）

持股比例

（%）

宇通集团及

其全资子公

司

910,742,315 2,262,931,223 40.25 922,140,515 2,213,939,223 41.65

注：2022年5月1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临

2022-03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62,931,223股减少至2,213,939,223股。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认为：宇通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

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增持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还需就本次增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本次增持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 � � �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22-032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刘安省先生持有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份数量为69,973,52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66%；本次质押2,030,000股后，刘安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数量为36,793,9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52.58%。

●刘安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52,063,712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01%；本次质押2,030,000股后，刘安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47,

215,5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8.73%。

本公司于2022年9月8日收到刘安省先生办理股票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刘安省先生于2022年9月8日将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2,03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

本0.34%）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业务的初始交易日为

2022年9月8日，购回交易日为2023年9月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质押股

份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实际控制

人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

股比例

占本公

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刘安省 是

2,030,

000

无限售

流通股

否

2022年9

月8日

2023年9

月8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0.81% 0.34%

个人资金

需求

合计

2,030,

000

0.81% 0.34%

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进、刘安省及一致行动人张国强、徐钦祥、朱成寅、范博、

周图亮、段炼、黄绍刚（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共计持有本公司的股份252,063,71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01%，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尚质押本公司股份47,

215,5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18.7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87%，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合

计所持

股份比

例

占本

公司

总股

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股） 未质押股份情况（股）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徐进

109,568,

568

18.26

%

- - - - - - - -

刘安省

69,973,

529

11.66

%

34,763,

900

36,793,

900

14.60%

6.13

%

- - - -

范博

10,965,

476

1.83% - - - - - - - -

张国强

9,095,

518

1.52% - - - - - - - -

徐钦祥

9,976,

331

1.66% - - - - - - - -

朱成寅

10,555,

202

1.76%

5,421,

500

5,421,

500

2.15%

0.90

%

- - - -

周图亮

9,976,

331

1.66% - - - - - - - -

段炼

9,541,

014

1.59% - - - - - - - -

黄绍刚

12,411,

743

2.07%

5,000,

100

5,000,

100

1.98%

0.83

%

- - - -

合计

252,063,

712

42.01

%

45,185,

500

47,215,

500

18.73%

7.87

%

- - - -

注：上述表格股份比例合计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三、其他说明

本次质押主要系个人原因。 刘安省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

其自有资金及其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本次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不会引起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对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的表决权的转移，也不会影响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控制权，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

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2-041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2月18日和2021年1月5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新华都工

程” ）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华都工程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为主债权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责

任。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1999-05-12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3705360110B

4、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旧县镇迳美村紫金山

5、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6、注册资本：15009.3793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爆破作业；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新华都工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

2、保证人（乙方）：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主债权：为自2022年8月25日至2025年8月25日期间，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

据与新华都工程（下称“债务人” ）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协议以

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 ）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

期。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

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约定的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获得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金额为301,000万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66,979.64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93%，全部为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64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 ），经事后审核及公

司自查，发现上述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数据有误。 更正内容如下：

一、 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七、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一）主要

会计数据”的更正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更正前 33,776,819.53 85,685,888.80 -60.58

更正后 22,065,237.69 85,685,888.80 -74.25

二、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七、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二）主要

财务指标”的更正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更正前 0.11 0.28 -60.71

更正后 0.07 0.28 -7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更正前 1.24 3.47 减少2.23个百分点

更正后 0.81 3.47 减少2.66个百分点

更正前：4、报告期内，公司每股收益0.22元/股，同比下降29.03%；稀释每股收益0.22元/股，同比下

降29.03%；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11元/股，同比下降60.71%，主要是公司净利润

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更正后：4、报告期内，公司每股收益0.22元/股，同比下降29.03%；稀释每股收益0.22元/股，同比下

降29.03%；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07元/股，同比下降75.00%，主要是公司净利润

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十八、补充资料之“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更正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更正前 -8,096,318.63

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投资收益

及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更正后 4,903,408.50 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投资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更正前 -1,476,810.02

更正后 -1,483,001.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更正前 -2,749,225.94

更正后 -4,031,180.23

合计

更正前 34,677,777.04

更正后 46,389,358.88

四、第十节“财务报告“之“十八、补充资料之“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的更正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更正前 1.24 0.11 0.11

更正后 0.81 0.07 0.0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

有影响。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更正版）、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对半年报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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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

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55.79元/股（含本数），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约为17,924,

359股-35,848,718股，占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区间约为0.71%-1.42%,具体回购

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2021年11月10日刊登于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166）。

依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

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2年5月

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于2022年5月23日披露了《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 （2022年5月30日） 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

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

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即2022年5月31日）

起，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55.7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5.49元/股。

2021年11月10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并于2021年11月1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8），2021年12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176），2022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2022

年2月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2022年3月2日披露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2022年4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2022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5），2022年6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2022年7

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2022年8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2022年9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117）。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

内披露回购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9月7日，公司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的1%，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2年9月7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26,

376,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最高成交价为49.7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8.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60,912,07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10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11月3日至2021年

11月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72,003,006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6,576,786

股（2022年9月1日-2022年9月7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43,000,751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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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建德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银杭建最保字第

811088392148号），公司为中信银行建德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东方雨虹” ）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杭州东方雨虹

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

述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建德支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9527202200000017），公司为浦发银行建德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东方雨虹之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浦发银行建德支行

对杭州东方雨虹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前述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3,000万元。

3、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黄浦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151822000112），公司为江苏银行黄浦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

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自本《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 前述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

4、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徐汇支行” ）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农业银行徐汇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公司之间办理约定各类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折合人民币40,500万元。

5、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DSX2022001），公司为兴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技术

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23,000万元。

6、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2022鄂银最保第1618号）， 公司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东方雨

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东方雨虹” ）之间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保证期间自荆门东方雨虹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

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00万元。

7、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岛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麦岛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802352022高保字第00018号），公司为青岛银行麦岛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东方雨虹” ）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

折合人民币8,000万元。

8、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武侯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工程公司” ）之间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四川工程公司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22,000万元。

9、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西安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为浙商银行西安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

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

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239亿元的担保，其中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

度为不超过130,000万元；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80,000万元；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元；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40,000万元；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30,000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6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5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79,060万元，均为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杭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130,000万元；对上海技术

公司的担保余额为60,415.21万元， 其中58,415.21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2,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因此，上海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78,000万元；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56,000万元，其

中20,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6,000万元为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荆门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为44,000万元；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68,000万元，其中38,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0,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0,000万元；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

余额为0万元，因此，四川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30,000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27,000万元， 其中22,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5,

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咸阳东方雨虹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55,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117,060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79,06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3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为92,000万元；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33,915.21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8,415.21万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73,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4,500

万元；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76,000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

额为36,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2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4,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

虹的担保金额为76,000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8,000万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0,000万元， 本次担

保金额为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2,000万元；公司对四川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22,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000万元；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39,000万元（其中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2,000万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2,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五星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李景绒；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

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

料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杭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2,303,237,432.01元，负债总额1,808,283,482.56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494,953,949.4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917,809,227.83

元，利润总额212,331,188.08元，净利润181,168,760.37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641,683,474.74元， 负债总额1,029,010,692.5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12,672,782.19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8,536,

442.22元，利润总额137,765,143.16元，净利润117,080,910.15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杭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杭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5月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5158号；

3、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4、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从事“防水、防腐、保温材料”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防水材料（防水卷材、防水涂

料）制造销售（除危险品），防水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技术公司0.31%的股权，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3,884,159,118.19元，负债总额2,862,540,486.34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021,618,631.8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246,538,563.53

元，利润总额9,184,111.48元，净利润8,888,011.09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3,168,492,409.07元， 负债总额2,195,597,906.77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972,894,502.30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68,792,

223.54元，利润总额-57,193,777.73元，净利润-54,812,430.37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上海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1月12日；

2、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荆东大道359号(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许朝晖；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以上均不

含危险品）、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接防水、防腐保温施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房屋租赁；

溶剂型沥青涂料（主要成份含二甲苯、溶剂油）、薄涂型改性聚氨酯防水漆（主要成份含二甲苯、醋酸丁

酯）、环氧树脂封闭漆（主要成份含二甲苯、正丁醇）、TPO胶粘剂（主要成份含二甲苯、丙酮、甲苯）、丙

烯酸酯类基层处理剂（主要成份含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

酯、原乙酸三甲酯、HCL气体的甲醇溶液）、二甲苯、溶剂油、醋酸丁酯、正丁醇、丙酮、甲苯、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原乙酸三甲酯HCL气体、甲醇批发（票面）。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荆门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777,372,912.93元，负债总额637,795,226.69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39,577,686.2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811,705,724.57元，利润总

额54,118,214.45元，净利润47,401,198.45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957,201,543.73元，负债总额769,552,660.80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187,648,882.93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57,137,463.03

元，利润总额55,101,761.85元，净利润47,424,452.38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荆门东方

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荆门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徐庭忠；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建筑材料、建筑成套设备的技

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危险品除外）；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

温工程施工（依据城建、环保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仓储物流（危险品除外）（依据道路运

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180,241,725.77元，负债总额831,665,369.33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48,576,356.4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419,610,314.76元，利

润总额111,922,325.79元，净利润97,291,027.77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516,437,582.01元， 负债总额1,106,192,845.01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410,244,737.00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74,562,

616.39元，利润总额70,935,240.00元，净利润63,991,885.96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青岛

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四川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9年5月15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167号富顿中心、1栋11层1101/1102/1103号；

3、法定代表人：张帆；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可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防水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管

道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金属门

窗工程；研究、销售：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外加剂、建材制品；房屋修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防

水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四川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四川工程公司资产总额506,218,617.52元，负债总额356,401,923.53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49,816,693.99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02,093,325.82元，利润总

额31,935,287.28元，净利润24,495,994.27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四川工程公司资产总额540,821,591.59元，负债总额419,913,793.67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120,907,797.92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0,516,676.40

元，利润总额-31,368,015.79元，净利润-31,368,015.79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川工

程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5级。

8、四川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新型材料产业园雨虹大道1号（312国道与107省道交汇处）；

3、法定代表人：冬立俊；

4、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

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

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咸阳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625,208,196.75元，负债总额326,954,273.60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98,253,923.1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000,749,904.21元，利润

总额51,835,291.05元，净利润44,630,952.78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828,073,716.66元，负债总额504,645,503.17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323,428,213.49元，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56,392,753.00

元，利润总额29,576,166.69元，净利润24,667,898.74元（2022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咸阳东方

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咸阳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信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

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 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

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

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叁亿叁仟万元整

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

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三）公司与江苏银行黄浦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

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

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3、担保金额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

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四）公司与农业银行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折合人民币肆亿零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

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五）公司与兴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债

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或发生了本合同约定的情形， 保证人都应按照

本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

（2）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

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

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

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

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

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

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

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 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

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

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

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

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

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六）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七）公司与青岛银行麦岛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岛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八）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

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票据贴现债权

余额、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

授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

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九）公司与浙商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

到期之日起三年。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

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9.69%的股权，公司对其具有绝

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上海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

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该控股子公

司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66,814.62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3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34,688.98万元，

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1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32,125.64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2%。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840,314.62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96%。 其中，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808,

188.98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0.7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

供的担保金额为32,125.64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2%。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浦发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江苏银行黄浦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农业银行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兴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青岛银行麦岛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9、公司与浙商银行西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0、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1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9日


